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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吴

某、 杨某、 蒋某、 李某、 冷某、 王

某、 陈某、 蔡某等人未经商标所有

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特别严

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 20 余人

提起公诉。 并根据上述人员认罪认

罚的情况， 依法提出从宽处理的建

议。

本案中， 宝山区检察院对这个

制假团队从生产加工出售各个环节

进行了全链条打击， 凸显了检察机

关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

度。 在办案环节， 注重权利人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 提升了权利人诉讼

参与度， 推动办案程序公开透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面对

当下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团伙化、

产业化、 链条化的特征， 以及新时

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新要求， 宝

山区检察院将加强行刑衔接工作，

及时获取知识产权犯罪线索， 依法

严厉打击各类侵权假冒行为以及新

领域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做实做细

知识产权检察保护。 同时， 将专业

对口、 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充实到

知识产权办案队伍中， 进一步提升

知识产权专业化办案水平， 为全面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贡献检察力量。

（文中涉案公司均为化名）

严厉打击犯罪，保护知识产权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 案卷移

送审查起诉。 检察官第一时间依法

向蓝利公司送达 《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被害人 （单位） 权利义务告知

书》， 告知其诉讼权利。 后考虑到

疫情的影响， 为更好落实知识产权

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的要求， 检

察官采取远程视频的方式连线本案

的权利人代表。 检察官对案件的基

本情况、 诉讼阶段进行了说明， 详

细告知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包括委托

诉讼代理人和发表诉讼意见、 提供

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等 13 项权利， 以及作

证、 如实提供证据、 陈述、 协助司

法机关辨认本案涉嫌侵权产品等 6

项义务。 着重听取了权利人代表的

相关意见， 并对权利人代表提出的

阅卷申请、 协助调查取证、 出庭作

证等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在后续的诉讼过程中， 权利人

蓝利公司不仅积极向嫌疑人主张赔

偿， 并且补充提供了完整的报案材

料、 商标注册证明文件、 授权文

件、 产品侵权鉴定意见书等材料，

进一步完善了本案证据。

保障权利人实质性参与

在审讯时， 检察官发现， 这些

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并没有作详

尽的供述， 存在一定的辩解， 认罪

认罚工作出现了困难。 但检察官并

没有就此放弃， 一诉了之， 而是积

极对犯罪嫌疑人开展教育转化工

作， 充分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并根据各人不同的供述情况， 开展

释法说理工作。

佳蓝公司的吴某和杨某如实供

述了假冒蓝利公司品牌手机的犯罪

事实， 但对于犯罪数额方面存在异

议。 检察官便将佳蓝公司的出货单

据、 银行转账记录等材料汇总整理

后， 与两人逐条核对， 解释司法审

计中的认定依据， 两人最终认可起

诉书中认定的犯罪金额。

佳蓝公司员工 9 人先供后翻，

他们辩称不知道公司的品牌手机及

配件没有经过蓝利公司的授权。 检

察官在仔细分析案件事实及证据的

基础上， 依法启动证据开示工作，

将言词证据、 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

证据进行出示， 从员工长期工作期

间从未看到涉案品牌授权着手， 结

合手机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 吴某

指使员工销毁带有标识的物料等情

况进行释法说理， 最终几名员工认

罪认罚。

而东埔公司的软件工程师陈某

亦提出辩解， “我不知道品牌标识

是不是佳蓝公司的， 只是按照客户

的要求隐藏软件标识。”

“修改原始开机动画隐藏相关

品牌 logo， 设置相关代码切换显示

logo的开机动画， 是否符合一般手

机的软件要求？” “如果是注册商

标持有人， 为何在产品上刻意隐藏

品牌标识？” 在检察官一连串的发

问下， 陈某无言以对。 在检察官出

示的一系列证据面前， 陈某放弃了

侥幸心理。

一批假手机牵出上亿元知识产权案
宝山区检察院全链条打击制假团伙 全方位保护知识产权

2019 年下半年， 蓝利公司在

市面上发现有假冒其公司品牌的手

机售卖， 经过调查发现， 这些假冒

品牌的手机及配件产品都来自于佳

蓝公司。 于是， 2020 年 8 月， 蓝

利公司便向公安机关报案， 并提供

了自行调查的相关证据材料。

公安机关经审查后予以立案，

经初查， 这是一个庞大的制假产业

链， 佳蓝公司在未经蓝利公司授权

的情况下， 接受他人订单， 在中国

境内组织多家公司生产假冒蓝利公

司品牌手机及配件产品， 销往国

外。 涉案公司近 10 家， 涉案金额

达到上亿元。

宝山区检察院获悉此案后， 即

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办公

室检察官提前介入。

针对本案涉案人员多、 组织架

构复杂的情况， 检察官就侦查方

向、 证据固定、 讯问重点等多方面

提出建议， 引导公安机关进行侦

查。

经过前期排摸侦查， 公安机关

抓获了佳蓝公司法人代表杨某以及

员工蒋某、 李某、 冷某等 10 余人，

扣押各类手机、 主板、 贴标、 印有

蓝利公司品牌手机字样的手机面壳

等， 并抓获佳蓝公司的客户、 多家

公司负责人及生产人员 20余人。

几日后， 佳蓝公司负责人吴某

至公安机关投案， “我知道事情躲

不过， 思前想后决定来自首。”

吴某交代了整个作案团伙和流

程。 “我和妻子杨某经营包括佳蓝

公司在内的几家公司， 2018 年开

始主要经营假冒蓝利公司品牌手

机。 公司员工蒋某、 李某、 冷某等

人分别负责软件工程、 产品设计、

质检、 财物、 仓管等。”

根据吴某的供述， 制假的流程

是先接国外客户订单， 组织供应链

进行生产， 最后把成品通过出口公

司发物流到客户指定的仓库， 客户

自行安排货运至国外。

而供应链涉及多家公司， 分别

负责主板芯片、 屏幕镜片、 彩膜、

辅料、 电池、 壳料等生产加工及整

机组装。

王某经营的东埔公司就是供应

链中的一家公司， 主要负责制作手

机主板， 根据客户需要的手机样机

及三维模型图， 由硬件工程师画出

主板线路图。 另一公司做出主板板

材后， 东埔公司找贴片厂进行贴

片， 随后交给软件工程师灌入最基

本的测试软件， 待客户测试成功后

进行量产， 并根据客户需求灌入更

完善的软件。

2019 年 9 月起， 东埔公司开

始为佳蓝公司生产假冒蓝利公司品

牌手机的主板。

王某是否知道佳蓝公司没有得

到相关品牌手机标识的授权？

“在灌入软件时， 佳蓝公司给

的软件模板和需求中， 要求将蓝利

公司的 logo 在软件内隐藏。 我知

道这是在假冒蓝利公司的品牌手

机。” 王某称， 但他还是照做了，

并继续与佳蓝公司保持合作。

蔡某是佳蓝公司的客户之一，

他向佳蓝公司下订单， 订购假冒蓝

利公司品牌的手机。 蔡某将手机的

详细照片、 带有蓝利公司品牌的

logo， 以及市面上在售的正规手机

型号发给吴某。 在蔡某通过微信图

片验收佳蓝公司生产好的单机头、

镜面等硬件后， 告知国际物流的入

库号， 吴某就将生产的后盖及标签

安装在单机头上， 和镜面分开发货

至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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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打击制假团伙

品牌手机遭遇李鬼

在审查逮捕阶段， 检察官经审

查对涉案人员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为完善本案证据， 检察机关制

发 《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

书》， 要求公安机关调取涉案人员

的微信、 QQ、 邮件记录， 通过涉

案人员之间的聊天、 通讯信息， 充

分查明制假经过； 调取佳蓝公司的

订货单、 出货单以及公司银行转账

记录等材料， 核实制假数量， 将相

关材料交由会计事务所进行司法审

计， 查证各涉案人员的犯罪金额；

对吴某、 杨某等人加强讯问， 围绕

佳蓝公司员工的入职时间、 工作分

工、 接触品牌情况作详细了解， 进

一步查证员工的主观明知程度； 对

于供应链上的公司， 及时对扣押手

机、 电脑主机中涉及定罪的文档、

图片及数据进行电子证据取证固

定， 查证这些公司涉案情况， 调取

涉案公司、 人员的银行账户交易明

细， 并进行汇总分析， 形成完整资

金链图表， 查证犯罪金额。

犯罪团伙中的人员是否均已到

案或上网追逃？ 检察官在审查案卷

时发现， 施某也是吴某的客户， 他

向佳蓝公司下单定制带有蓝利公司

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产品， 将这些

假冒品牌手机产品伪装成正规跨境

贸易运输到国外， 由当地同伙进行

销售， 情节严重， 已经涉嫌犯罪，

便制发 《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

书》， 对施某提出追捕。

引导侦查取证，追捕同案犯

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成立公司， 在无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接受他人订单， 组织多家公司生产假冒其他公

司品牌手机销往国外， 非法经营数额达 1 亿余元。

日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假冒注册商标案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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